
財  政  局  

接 收 建 議 、 投 訴 和 異 議 之 概 況  

類 別 ：  
服 務 流 程  

建 議  投 訴  異 議  
2020 2021 2022 2020 2021 2022 2020 2021 2022 

人 員 服 務  22 14 18 23 23 23 1 0 0 

環 境 及 配 套

設 施  
22 5 6 4 10 11 0 0 0 

程 序 手 續  37 39 67 3 6 12 18 18 18 

服 務 資 訊  4 4 1 2 1 0 0 0 0 

服 務 保 證  6 0 0 2 0 0 0 0 0 

電 子 服 務  16 23 32 0 2 3 0 0 0 

績 效 信 息  0 0 0 0 0 0 0 0 0 

服 務 整 合  12 14 21 4 4 6 0 0 0 

其 他  8 2 0 1 0 0 0 0 0 

合 計  127 101 145 39 46 55 19 18 18 

 

類 別 ：  
監 管 職 能  

建 議  投 訴  異 議  
2020 2021 2022 2020 2021 2022 2020 2021 2022 

公 共 衛 生  2 0 1 1 0 0 0 0 0 

環 境 及 氣 象  0 0 1 2 0 0 0 0 0 

公 共 財 政  0 0 2 0 0 0 0 1 0 

工 商 業 活 動  19 11 6 0 1 0 1 2 1 

金 融 及 貨 幣

政 策  
2 2 2 0 0 2 0 0 0 

治 安  0 1 1 0 0 0 0 0 0 

公 眾 安 全  0 0 0 0 0 0 0 0 0 

公 共 行 政  3 17 19 0 10 8 0 1 20 

法 律 及 公 證

事 務  
0 0 1 0 0 0 0 0 0 

社 會 保 障、服

務 及 福 利  
99 28 160 3 5 6 30 9 21 

教 育 及 培 訓  1 0 0 0 0 0 1 0 0 

醫 療 衛 生  1 0 1 0 1 0 0 0 0 



類 別 ：  
監 管 職 能  

建 議  投 訴  異 議  
2020 2021 2022 2020 2021 2022 2020 2021 2022 

文 化 藝 術 及

旅 遊  
0 1 0 0 0 0 0 0 0 

康 樂 及 體 育  0 0 0 0 0 0 0 0 0 

交 通 及 運 輸  1 1 0 0 0 0 0 0 0 

通 訊  0 0 0 0 0 0 0 0 0 

城 市 基 礎 建

設  
1 0 1 0 0 0 0 0 0 

房 屋  2 1 1 1 0 0 0 0 0 

工 程  0 0 1 0 0 1 0 0 0 
其 他  1 0 0 0 0 0 0 0 0 

合 計  132 62 197 7 17 17 32 13 42 

處 理 的 結 果 概 況 ：  

本 局 接 收 的 投 訴 主 要 是 涉 及 人 員 範 疇 。 而 本 局 已 採 取 了 以 下 的 改 善 措 施 ：  

1 .  繼 續 為 員 工 開 辦 各 種 專 業 培 訓，加 強 員 工 與 納 稅 人 之 間 的 溝 通 能 力，同 時 提 升

員 工 的 專 業 知 識 ， 確 保 提 供 優 質 服 務 。  

 

已 完 成 的 措 施 的 成 效 ：  

1 .  派 員 參 加 由 法 律 及 司 法 培 訓 中 心 舉 辦 的 “ 公 證 認 定 培 訓 (理 論 及 實 務 )– 強 化 課

程 ” ； 由 行 政 公 職 局 舉 辦 的 “ 前 線 衝 突 處 理 講 座 ” ； 由 澳 門 生 產 力 暨 科 技 轉 移

中 心 舉 辦 的 “ 前 線 服 務 人 員 培 訓 計 劃  - 接 待 技 巧 課 程 (必 修 班 )” 。 此 外 ， 為 讓

員 工 知 悉 及 協 助 推 廣 本 局 的 電 子 服 務 ， 本 局 舉 辦 了 《 財 政 局 各 平 台 的 電 子 服 務

功 能 及 發 展 計 劃 簡 介 會 》。  

 

另 外 ， 針 對 本 局 接 收 的 建 議 、 投 訴 、 異 議 個 案 ， 本 局 亦 針 對 相 關 情 況 採 取 了 以 下

的 對 應 改 善 措 施 ：  

1 .  電 子 服 務 方 面 ， 在 財 政 局 手 機 應 用 程 式 Macau Tax 新 增 多 項 功 能 ， 其 中 包 括 線

上 申 報 或 遞 交 房 屋 稅 － 取 消 租 約 （ M/10 格 式 ）、 維 修 及 管 理 費 用 （ M/7 格 式 ）；

職 業 稅 － 第 一 及 第 二 組 收 益 申 報 書（ M/5 格 式 ）及 僱 員 人 數 為 10 人 或 以 下 的 僱

員 或 散 工 名 表 （ M3/M4 格 式 ）。 同 時 ， 亦 新 增 了 查 閱 及 下 載 電 子 收 據 、 查 詢 所

得 補 充 稅 － 收 益 評 定 通 知 書 資 料（ M/5 格 式 ）、繳 納 不 定 期 和 逾 期 之 定 期 稅 單 ，

如 需 申 請 紙 本 收 據 ， 亦 可 在 Macau Tax 內 辦 妥 有 關 申 請 。  

在 一 戶 通 手 機 應 用 程 式 推 出 "我 的 稅 務 "，可辦理四個常用稅務服務，包括：增 加 查

詢 及 繳 納 稅 單 、 掃 碼 繳 稅 、 查 詢 職 業 稅 收 益 結 算 結 果 、 查 詢 所 得 補 充 稅 收 益 評

定 通 知 書 。  



此 外 ， 應 市 民 建 議 ， 優 化 印 刷 文 件 的 程 式 ， 在 信 封 窗 口 的 可 視 範 圍 內 ， 盡 可 能

列 印 更 多 的 字 元 ， 以 便 顯 示 更 多 收 件 人 的 姓 名 。  

2 .  服 務 整 合 方 面，應 市 民 建 議，優 化 電 子 服 務 系 統，在 實 體（ 如 社 團 /財 團、公 司 、

自 然 人 商 業 企 業 主 等 ） 一 戶 通 帳 戶 登 入 後 增 加 顯 示 相 關 實 體 的 名 稱 。  

 

對 於 其 他 非 涉 及 本 局 職 能 範 疇 之 個 案 ， 本 局 亦 進 行 以 下 的 跟 進 ：  

1 .  將 市 民 的 訴 求 轉 介 相 關 部 門 處 理 ；  

2 .  告 知 市 民 有 關 事 宜 並 非 本 局 職 能 ， 且 已 將 其 訴 求 轉 介 相 關 部 門 。  

 
除 接 收 到 建 議 、 投 訴 和 異 議 的 個 案 外 ， 本 局 於 2022 年 1 月 至 12 月 期 間 ， 共 收 到

18 宗 表 揚 個 案 ， 均 涉 及 人 員 服 務 範 疇 。  

 

2022 年 處 理 投 訴 及 異 議 之 概 況  

類 別 ：  
服 務 流 程  

投 訴  異 議  
45 天 內 完 成  超 過 45 天  45 天 內 完 成  超 過 45 天  

人 員 服 務  22 1 0 0 

環 境 及 配 套 設 施  10 1 0 0 

程 序 手 續  11 1 18 0 

服 務 資 訊  0 0 0 0 

服 務 保 證  0 0 0 0 

電 子 服 務  3 0 0 0 

績 效 信 息  0 0 0 0 

服 務 整 合  6 0 0 0 

其 他  0 0 0 0 

合 計  52 3 18 0 

 

 

類 別 ：  
監 管 職 能  

投 訴  異 議  
45 天 內 完 成  超 過 45 天  45 天 內 完 成  超 過 45 天  

公 共 衛 生  0 0 0 0 

環 境 及 氣 象  0 0 0 0 

公 共 財 政  0 0 0 0 

工 商 業 活 動  0 0 1 0 

金 融 及 貨 幣 政 策  2 0 0 0 

治 安  0 0 0 0 



類 別 ：  
監 管 職 能  

投 訴  異 議  
45 天 內 完 成  超 過 45 天  45 天 內 完 成  超 過 45 天  

公 眾 安 全  0 0 0 0 

公 共 行 政  7 1 20 0 

法 律 及 公 證 事 務  0 0 0 0 

社 會 保 障、服 務 及

福 利  
6 0 21 0 

教 育 及 培 訓  0 0 0 0 

醫 療 衛 生  0 0 0 0 

文 化 藝 術 及 旅 遊  0 0 0 0 

康 樂 及 體 育  0 0 0 0 

交 通 及 運 輸  0 0 0 0 

通 訊  0 0 0 0 

城 市 基 礎 建 設  0 0 0 0 

房 屋  0 0 0 0 

工 程  1 0 0 0 
其 他  0 0 0 0 

合 計  16 1 42 0 

處 理 的 結 果 概 況 ：  

本 局 於 2022 年 接 收 的 投 訴 及 異 議 個 案 當 中 ， 共 68 個 投 訴 個 案 及 60 個 異 議 個 案 能

如 期 完 成 處 理 並 歸 檔 ， 另 外 有 4 個 投 訴 個 案 未 能 如 期 完 成 處 理 ， 其 主 要 包 括 以 下

原 因 ：  

1 .  其 中 3 個 個 案 横 跨 2022 年 6 月 20 日 至 8 月 1 日，當 時 公 共 部 門 處 於 暫 停 提 供

服 務 或 有 限 度 提 供 服 務 的 狀 態 。  

2 .  另 外 1 個 個 案 涉 及 與 其 他 實 體 溝 通，信 函 往 來 需 時，以 及 應 要 求 需 將 回 覆 內 容

翻 譯 為 葡 文 。  

 

針 對 上 述 原 因 ， 本 局 亦 進 行 以 下 的 跟 進 及 改 善 ：  

1 .   加 強 監 察 個 案 的 跟 進 情 況 ， 尤 其 須 關 注 即 將 到 期 的 個 案 。  


